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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300147          证券简称: 香雪制药       公告编号: 2020-031 

 

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、否决议案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3 月 20

日以公告形式发出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2、会议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

式。 

3、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

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：2020年 4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:00 

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：2020 年 4 月 8 日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

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8日上午9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5:00；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4月 8日 9:15-15:00

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4、会议地点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 2号本部会议室 

5、会议出席情况 

（1）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5 人，代表

有表决权股份 301,901,87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.6406％。出席会议的股东

（或代理人）均为 2020 年 4 月 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，在中国证券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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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。 

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

席了会议。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张秀婷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

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（2）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

份 274,368,173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.4782％。 

（3）网络投票情况 

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4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

份 27,533,70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.1625％。 

（4）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（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

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

共计 66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4,372,361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8.2198％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，代表股份 26,838,66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份的 4.0574％；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4 人，代表股份 27,533,701 股，占

公司总股份的 4.1625％。 

6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现场会议由董事黄滨先生主持。会议

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与会股东

（或代理人）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: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 ATHENEX,INC.签署授权协议及相关事项的议

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841,86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6489％；反对 1,035,11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29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3,312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8.0505％；反对 1,035,11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.9037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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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24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697,86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6012％；反对 1,179,11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906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3,168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7.7856％；反对 1,179,11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1686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1,8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04％；反对 1,810,0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96％；弃

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2,3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10％；反对 1,810,0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3290％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0000％。 

4、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 

（1）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01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766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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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01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766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（3）定价基准日、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01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8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766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（4）发行数量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1,8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04％；反对 1,78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13％；弃

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2,3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10％；反对 1,78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832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（5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1,8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04％；反对 1,78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913％；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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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082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2,3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10％；反对 1,78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832％；

弃权 2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458％。 

（6）限售期安排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68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82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（7）股票上市地点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68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82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（8）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68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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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82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（9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；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141,2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168％；反对 1,725,7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716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611,7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7619％；反对 1,725,7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1740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（10）决议的有效期。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8,0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25％；反对 1,768,9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59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8,5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824％；反对 1,768,9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34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1,8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04％；反对 1,77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80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2,3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10％；反对 1,775,1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648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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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

性分析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130,9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134％；反对 1,692,8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607％；弃

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259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601,4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7429％；反对 1,692,8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1135％；

弃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1436％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669,56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5918％；反对 1,154,21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823％；弃

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259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3,140,04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7.7336％；反对 1,154,21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1228％；

弃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1436％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

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68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82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未来三年（2020 年-2022 年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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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693,86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5999％；反对 1,129,91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743％；弃

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259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3,164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7.7783％；反对 1,129,91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0781％；

弃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1436％。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

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134,5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146％；反对 1,689,2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595％；弃

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259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605,0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7495％；反对 1,689,2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1068％；

弃权 78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1436％。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300,095,4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401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868％；弃

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

股份的 0.0116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2,565,903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

的96.6776％；反对 1,771,558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2582％；

弃权 34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0642％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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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张秀婷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

并出具了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

书》，认为：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出席或列席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

格合法有效。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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